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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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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股份代號：MR8

季度公告 
達成復牌條件的狀況及業務營運的最新進展

本公告（「公告」）由煜新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為「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第13.24A

條以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
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8月1日、2017年10月30日、2018年7月26日、2018年7月31日、
2018年9月18日、2018年9月21日、2018年10月25日、2018年11月9日、2018年11月15日、
2018年11月29日、2018年11月30日、2019年2月20日、2019年3月6日、2019年3月21日、
2019年4月16日及2019年4月17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恢復本公司股份買賣的
條件（「復牌條件」）以及本公司復牌計劃和業務營運的最新進展。

達成復牌條件的最新進展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就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0月30日、2018年9月18

日及2018年11月30日之公告分別所載的達成於港交所復牌條件現狀向本公司股東（「股
東」）提供最新資訊。



– 2 –

1.  處理審核問題及獨立審閱結果

本公司委聘信永方略風險管理有限公司（「信永」）擴大內部監控審閱範疇，以涵蓋
本集團現已暫停的鐵礦石、煤炭及鋼材產品的貿易及分銷業務（「貿易及分銷業
務」）及PricewaterhouseCoopers Consulting (Singapore) Pte. Ltd.於2018年1月19日出
具的最終審閱報告所披露的發現（「羅兵咸的發現」）。

信永於2019年3月對本集團就貿易及分銷業務以及羅兵咸的發現進行內部監控審
閱。於2019年4月16日，信永就本集團涵蓋貿易及分銷業務以及羅兵咸的發現出具
一份更新的內部監控審閱報告（「更新內部監控報告」）。信永留意到本集團已採取
內部監控措施╱行動以糾正先前發現的內部監控問題。信永對本集團有關貿易及
分銷業務以及羅兵咸的發現的內部監控的審閱概要已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
4月16日標題為「最新進展的更新」的公告。

2. 刊發尚未刊發的財務業績及處理審核保留意見

 (a) 刊發尚未刊發的財務業績

FY2018年度業績（初始於2018年7月31日到期）於2019年4月16日刊發。本公司
將於2019年5月6日刊發截至2018年7月31日止期間（「1QFY2019」）之第一季度業
績。本公司已開始編製截至2018年10月31日止六個月（「1H-FY2019」）之中期業
績（初始於2018年12月31日到期），並預期於2019年5月中或前後刊發1H-FY2019

之業績。截至2018年10月31日止期間（「3QFY2019」）之第三季度業績亦將於5月
中或前後刊發。本公司致力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3.49(1)條於2019年7月31日或之
前刊發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年度（「FY2019」）之年度業績。

 (b) 處理審核保留意見

於截至2015年（拒絕發表意見），2016年及2017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存在的
與(a)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期末結餘；(b)於附屬公司的投資及應收附屬公司
款項的期末結餘有關的審核保留意見於截至2018年4月30日止本財政年度
（「FY2018」）不再存在。

於FY2018，本集團管理層已就以下方面確認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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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集團損益中金額為11,720,000美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及

ii) 本公司損益中金額分別為79,460,000美元及31,497,000美元的於附屬公司的
投資及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FY2018（即2017年5月1日）的年初結餘及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的比較數字
乃根據本集團截至2017年4月30日止上一財政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作出，而獨
立核數師已就此於日期為2018年8月1日的獨立核數師報告中發表保留意見。
因此，獨立核數師無法確定是否有必要就本年度的損益以及本集團及本公司
的本年度年初累計虧損作出任何調整。獨立核數師對FY2018財務報表的意見
亦因上述事項可能產生的影響及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4月16日標題為「截至2018

年4月30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公告」的公告第36至第37頁所述的其他事項而有
所修訂。

3. 證明適當的內部監控系統

根據信永於2019年3月的審閱，信永留意到本集團已採取內部監控措施╱行動以
糾正先前發現的內部監控問題。信永出具的更新內部監控報告於2019年4月16日刊
發。有關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4月16日標題為「最新進展的更
新」的公告。

4. 知會市場所有重大資料

截至2018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度報告將於2019年5月3日刊發。日期為2019年4

月24日有關重選退任董事建議的通函，建議授予一般性授權以發行新股份，以及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已寄發予股東。股東週年大會將於新加坡共
和國於2019年5月28日上午十一時正召開。

就恢復本公司股份買賣而言，本公司於2019年5月2日委聘智略資本有限公司
（「Veda」），一間持牌進行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6類（就機構融
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作為本公司的財務顧問。Veda將就本公司的
全面復牌計劃提供建議。



– 4 –

5. 證明足夠的業務運作╱資產

 (a) 足夠的業務運作

本集團繼續接獲其鍍錫鋼片製造業務的銷售訂單（「泰州工廠」）。本集團一直
在增加向客戶的出貨量。於2019年4月期內，已出貨逾6,000噸鍍錫鋼片產品，
即自2018年5月恢復生產以來創下歷史新高。

鍍錫鋼片產品廣泛應用於包裝材料，如加工食品及飲料、油漆、噴霧、食用
油以及不同類型容器的罩╱蓋╱外殼。鍍錫鋼片產品無毒、高度耐腐蝕，可
透過阻擋光線氧化有效保存食物，且可回收度高。自2018年起，中國內地嚴
格的環保規例迫使不合資格工廠關閉，令中國鍍錫鋼片產品供應量及出口大
幅減少。自活化開始起，泰州工廠之設計經已充分考慮環保因素。於2018年
12月18日，獲泰州市環境保護局授三年排污許可證，可讓泰州工廠進行關鍵
步驟－「酸洗鋼材原料」，擴大其價值鏈。泰州工廠獲江蘇省泰州興化市政府
高度認可。

隨著增加使用鍍錫鋼片以取替不可降解包裝，以及作為替代品克服目前使用
PET材料（如用於食用油）所帶來的缺點，需求日漸增加。此外，罐裝食品消
費量不斷增長連同全球電商採購罐裝食品的發展促使鍍錫鋼片產品的需求增
加。

在本公司執行主席兼執行董事及本公司控股股東Zhu Jun先生的支持下，本
公司認為鍍錫鋼片製造業務具有龐大的增長潛力，有望成為本集團收益的主
要驅動力。

在新任執行董事雷永華先生（「雷先生」）的領導下，本公司已制定泰州工廠的
綜合業務計劃，以促進鍍錫鋼片製造業務的增長。該業務計劃正由董事會審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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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足夠的資產

本集團於2018年4月30日錄得淨負債9.6百萬美元。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已無開
展業務超過一年，其中部分亦處於淨負債狀態。於2019年4月15日，執行主席
兼執行董事及本公司控股股東Zhu Jun先生透過其全資擁有的公司收購兩間
無開展業務、虧損及資本虧絀的附屬公司以協助本集團提升整體財務狀況及
協助精簡集團架構。於交易分別於2019年4月15日及2019年4月26日完成後，本
集團將剝離約36.8百萬美元的淨負債，而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將於FY2019轉為
淨資產。

董事會將繼續檢討及評估本集團的集團架構及整體財務狀況，並於必要時進
行進一步重組。

6. 證明董事履行應有技能、謹慎和勤勉行事的責任

 (a) 本集團業務運作的主要人員

雷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自2019年3月21日起生效。雷先生在本集
團的主營業務鍍錫鋼片行業擁有15年經驗。雷先生將負責監管本集團的鍍錫
鋼片業務。

泰州工廠的主要管理層經驗豐富、精力充沛且積極進取。彼等自2017年中開
始為泰州工廠的振興做出貢獻。主要管理層（負責銷售及市場推廣、生產、財
務、行政管理及人力資源、法律、技術質量方面）的履歷可見本公司將於2019

年5月3日刊發的FY2018年報中第21頁「主要管理人員」。

 (b) 負責本集團企業管治及內部監控的主要人士

馮雷潔霞女士（「馮女士」）於2018年8月2日及2019年3月1日分別獲委任為首席財
務官（「首席財務官」）及公司秘書。馮女士於上市及多間大型跨國公司擁有逾
30年的財務經驗。在泰州及香港的財務總監的輔助下，彼正展開其於財務及
內部監控方面的專業知識，以支持董事會，並帶領本公司邁向跨國公司的最
高水平的企業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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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董事會及進一步加強董事會內的企業管治專業知識，董事會正在物色
合適人選擔任本公司行政總裁。董事會提名委員會正在審查董事會的組成，
旨在改善董事會的多元化、獨立性及質素。董事會亦正考慮委任額外獨立非
執行董事。董事會預計將於2019年6月初完成上述委任事宜。

本公司將嚴格篩選高質素新成員，以實現適當的董事會多元性及高水準的企
業管治。候選人應從事相關行業並具備出色的企業管治能力。此外，本公司
將為現任董事增加培訓，以發展及更新彼等作為香港及新加坡上市公司董事
的知識及技能。本集團大部分董事（包括雷先生）、首席財務官及本集團內部
審核經理均於2019年4月3日參加本公司法律顧問開展的上市公司董事責任概
要簡明再培訓課程。本公司將繼續為現任董事組織更多培訓，以發展及更新
彼等作為香港及新加坡上市公司董事的知識及技能。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已自2017年8月1日上午九時正起於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直至另
行通知為止。

本公司將竭盡全力達致復牌條件，以於可行情況下盡快恢復買賣。本公司將於適當時
候就上述事項的任何重大進展另行刊發公告。

代表董事會 

煜新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兼執行董事 

Zhu Jun

香港，2019年5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Zhu Jun先生（執行主席）、王建巧女士
及雷永華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歐陽謙博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符德良先
生、曾子龍先生及William Robert Majcher先生。

* 僅供識別


